
政大日文系碩士班
學位考試申請流程



申請學位考試需備齊下述文件

(1)論文題目申報單(進inccu系統填寫中文及英文之論文題目(英文可填可不填)，
印出後給指導教授簽名)

(2)105學年度起入學之碩士生，需通過台灣學術倫理中心之18單元課程及總測
驗，確認倫理課程系統內已發核修課證明。(不必印出修課證明)

(3)上傳文件至turnitin論文原創比對系統，並且印出比對後之回條，於回條空
白處請指導老師簽名。

(4)學位考試申請單(進inccu系統填寫，包含最終口試口委名單以及指導教師簽
名及論文之中英文標題)



1.論文題目申報

妳再重開試一次妳再重開試一次

題目要填”中文”



論文題目申報完後通知助教審核
不然後續無法進行學位考試申請

妳再重開試一次妳再重開試一次



2.學術倫理課程



學術倫理課程完成後





3.TURNITIN帳號註冊
向助教申請註冊





4.學位考試申請

題目要填”中文”



注意事項

turnitin論文比對系統上傳檔案至turnitin系統的次數為3次，超過3次等候24小時
即可再次上傳。

請確認論文題目之中英文均無誤再行申報。必須有中文題目。

學位考試申請書上有四項打勾處，請務必確認無誤後再繳交。

上述資料備齊後，請交給日文系辦公室李雩助教，助教確定資料無誤且系主
任簽完章後，由系辦公文交換至教務處註冊組或親送至教務處註冊組。


